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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00 年 3 月 11 日，日本東北發生芮氏規模 9.0 強震
及海嘯，侵襲宮城等多個沿海縣市，造成嚴重災害，
本會為鼓勵國人發揚國際人道關懷精神，已函請各會
員機構，就國人經由銀行匯款、自動化服務設備（含
ATM、網際網路、行動銀行及企業電子支付系統）之
賑災捐助款項，自本（100）年 3 月 11 日至 6 月 30
日止，免收跨行手續費。
    國人透過 ATM、網際網路、行動銀行及企業電子支
付系統捐款至賑災專戶，實務作業上因未經過人工作
業，無法即時辨識帳戶，故銀行將先收取手續費，俟
經確認屬賑災專戶，將於捐款日起 7 日內辦理客戶手
續費退還入帳事宜。
    又國人持任何機構發行之信用卡以刷卡、傳真、網際
網路或電話等方式捐款，收單機構均不收取任何商店
手續費，惟僅適用於國內交易。


